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攸關新創事業發展的「產業創新條例」將大

幅翻修。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已於106年5月1

日開始審查「產業創新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

案」。根據行政院通過之「產業創新條例」

修正案版本，與租稅優惠有關的修正要點包

括：創投有限合夥採穿透個體 (Pass-

through Taxation)概念課稅(增訂條文第23

條之1)；創作人依法獲配之股票其薪資所得

得緩繳或緩課所得稅(增訂條文第12條之2)；

個人以現金投入成立未滿三年之高風險新創

事業公司，符合規定條件者，得就投資金額

50%限度內自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(增訂條

文第23條之2)；此外，並就有限合夥事業於

研發支出投資抵減或加計費用扣除，及以技

術作為股本投資之所得得緩繳或緩課所得稅

之適用進行法規鬆綁(修正條文第10條及第

12條之1)。茲將增訂條文整理簡明表如下。

以盈餘分配比率計算各

合夥人所得額，由合夥

人依規定徵免所得稅

國內個人
B課徵綜合所得稅，A免稅

國內公司
A+B不計入所得額課稅

外資
B就源扣繳，A免稅

有限合夥事業無須繳納營所

稅、所得基本稅額、未分配盈

餘、免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

戶

個人
、
公司

創投有限合夥事業

有限合夥事業階段 合夥人階段

(A)證券交易所得

(B)其他所得

創投有限合夥採穿透個體課稅概念圖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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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投有限合夥採穿透

個體課稅

− 符合規定之有限合夥組織創業投資事業，自設立之

會計年度起10年內，依所得稅法24條規定計算之營

利事業所得額，逕依合夥盈餘分配比例計算各合夥

人之營利所得，再按所得稅法規定徵免所得稅，總

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內之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第42條

免計入所得稅課稅；個人或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

之營利事業則計入綜合所得稅或就源扣繳。但源自

所得稅法第4條之1之證券交易所得部分，個人或總

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就該部分免稅。請

參考下圖示說明。

− 合夥人於實際獲配適用本規定事業之盈餘時不再課

稅，且該事業分配盈餘予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者及

總機構在中華民國境外之營利事業時，無須辦理扣

繳。

− 部分產業投資回收期間較長者，得申請延長適用期

限，惟延長適用期間最多不得超過5年並以延長一次

為限。

− 上開適用穿透個體課稅需符合之條件包括: 依有限合

夥法規定新設立且屬產業創新條例第32條所定之創

業投資事業；設立時合夥契約約定之出資額須達3億

元，設立後第3年、第4年及第5年度，每年實收出

資總額須分別達1億元、2億元及3億元；設立後第4

年及第5年度，累計投資設立未滿5年之新創事業公

司金額應占其實收出資總額之30%或3億元以上。此

外，各年度資金運用於我國境內及投資於實際營運

活動在我國境內之外國公司金額合計達當年度實收

資本總額50%且符合政府政策。

增訂條文

第23條之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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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進產學合作租稅優惠

學研機構的智慧財產權因技術移轉而獲分配股票，再

分配予該智慧財產權之我國創作人時，其所取得股

票，屬上市、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股票者，以取得股票

當年度依所得稅法規定計算之薪資所得，得選擇全數

延後至取得股票年度次年起之第5年課徵所得稅；其

非屬上市、上櫃或興櫃公司之股票者，免計入當年度

之應課稅所得額課稅，並於實際轉讓時，將全部轉讓

價格作為該轉讓年度之薪資所得課徵所得稅。

增訂條文

第12條之2

天使投資人租稅優惠

個人以現金投資於成立未滿3年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核定之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，投資100萬元以上

且持有股份達2年者，得就其投資金額50%限度

內，自個人綜合所得總額中減除，每年可減除金額以

300萬元為限。

增訂條文

第23條之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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穿透個體課稅概念係在有限合夥事業階段依

所得稅法計算課稅所得額但無須實際繳

稅，而係將該部分所得額依合夥盈餘分配比

率，以該事業年度決算日判斷合夥人所得歸

屬年度，計算合夥人當年度之營利所得或證

券交易所得，由合夥人依規定徵免所得稅。

故本稅例具有消除投資人階段及被投資事業

階段之重複課稅，及避免免稅之證券交易所

得因事業主體存在而轉變為應稅之營利所得

之效益，但會使外資及個人投資人所得課稅

時點產生提前之現象。

再者，適用本稅例之有限合夥事業因無需繳

納所得稅，故不適用所得稅法第39條規定之

盈虧互抵及其他法律有關的租稅優惠措

施，以符合課稅之衡平。但對於有限合夥事

業計算之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額若為虧

損，得否自以後年度應歸課合夥人所得之營

利事業所得額中減除，有待釐清。

本次「產業創新條例」有關租稅優惠之修正

條文，目前仍在立法院經濟委員會審查中。

整體而言，創投有限合夥採穿透個體課稅有

其節稅效益，惟因已跳脫傳統所得稅課徵原

理而具相當複雜性，故於適用上應於新稅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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